关于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学院学生会：

我校于2006年6月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在校党委和省学联的正确领导和校团委的精心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校广大青年学生紧紧围绕校党委的中心工作，团结奋进，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地总结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以来我校学生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我校学生会工作新局面，经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学联同意，决定于2010年12月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团的十六大、全国学联二十五大精神，牢记使命、坚定信念，开拓创新、主动作为，团结带领全校青年学生奋发成才、创先争优，用青春和智慧谱写新形势下学生会工作的崭新篇章。

主要任务是：总结四年来我校学生会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讨论制定“十二五”期间我校学生会的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委员会；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创先争优、勇当先锋、主动作为，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为海西建设、学校发展再立新功。

二、大会主要议程

1．听取校党委和省学联对学校学生会工作的重要指示。

2．听取和审议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

3．选举产生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

4．通过有关决议。

三、大会的组织机构

(一)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校党委和省学联的领导下开展。学校成立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学代会筹备工作，名单如下：

主  任：学校分管领导
副主任：陈建国  涂  荣  蒲鑫源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吴小英  宋先曦  陈明燕  陈晓斌  张  娴  张斯镕  
周延锋  林  敏  施明伟  黄  斐  戴少娟
筹委会下设秘书组、会务组、组织组和提案组。

(二)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是大会的领导机构。大会主席团在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表决产生，主席团成员原则上从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及各代表团团长中产生。主席团的任务主要是：按大会议程主持大会；组织代表审议工作报告，并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组织代表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组织代表酝酿讨论并确定本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主持大会选举；组织代表审议通过大会的决议；讨论决定其他有关重要事项。

(三)大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负责处理大会召开期间的日常事务。秘书长、副秘书长由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提名，交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产生。

(四)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并向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情况。

四、代表的名额、条件和产生办法
(一)代表名额及构成：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和我校工作实际，本次大会代表名额为200名。

(二)代表条件： 

1．代表应是福建师范大学全日制学生。

2. 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3.积极投身福建师范大学的建设实践，自觉维护学校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完成党团组织交办的任务，在学习、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模范作用，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拥护和信任。 

4.密切联系青年，有较强的议事能力，组织纪律性强，能如实反映本选举单位青年学生的意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三）代表产生办法：由各学院学生会在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和团组织的指导下，根据分配名额组织青年学生酝酿提名，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在本选举单位范围内公示。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须填写好《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报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核同意后，提交学院学生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酝酿通过，确定为代表候选人，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20%选举产生学代会代表。
五、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的规模、条件和产生办法
(一) 委员会的规模：经校党委和省学联批准，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委员为43人。根据委员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的20%的规定，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为52人。
(二)委员条件： 

1．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具有民主意识、参政议政能力。

3．热爱团学工作，对学生会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广泛认可。

4．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团结同学，谦虚诚实，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代表性。

 (三) 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办法：

学生委员会委员由各代表团推荐初步候选人，由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广泛征求所属学生会和青年学生的意见，提出委员候选人预备名单，报校党委和省学联同意后，提交第二十二次学代会主席团，经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

(四)委员的选举办法：委员选举采用差额选举方式，拟从52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43名委员，差额率为20％。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得票多少取舍，当选委员得票必须过半数。

六、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规模和产生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规定，经校党委和省学联同意，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常务委员为11人。
常务委员选举采用差额选举方式，按照“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一至二人”的规定，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常务委员候选人为13人。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常务委员由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委员会提出建议名单，报校党委和省学联同意后，提交选举人酝酿讨论，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届学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七、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0年12月

为把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民主、催人奋进的大会，全校各级学生会组织和广大青年学生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委员会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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